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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顧服務人員
更新認證之繼續教育積分審查

21
法規§

衛生福利部教育訓練

113年8月23日

09
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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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長照人員範圍、資格

§3 長照人員應完成之訓練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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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總積分120點

3 課程屬性
各屬性均有，自行組合

專業
倫理

專業
品質

專業
法律

專業
課程

4. 1課程類別
各類均有，自行組合

原住民族與多元族群
文化敏感度及能力

多元族群
文化敏感度及能力

原住民族
文化敏感度及能力

≧84點
≧24點

性別
敏感度 感染

管制

緊急
應變

消防
安全

多元
族群文化

≧10點

≧每年各1點

網路 實體 ≧80點 2  實施方式

4.2 課程類別，分年學習。
除倫理、法規、品質屬性，專業課程亦可

長照人員應自認證證明文件生效日起，每6年

接受下列繼續教育課程，積分合計達120點

以上：

一、專業課程。

二、專業品質。

三、專業倫理。

四、專業法規。

前項第2款至第4款繼續教育積分課程之分數，

合計至少24點，其中應包括消防安全、緊急

應變、感染管制、性別敏感度合計至少10點；

超過36點者，以36點計。

第一項繼續教育課程，應包括相關機關所定

原住民族、多元族群文化敏感度及能力之課

程各達6點，並以每年各1點為原則。

第1項長照人員，依其各該專門職業人員法規

接受繼續教育者，該繼續教育之課程性質與

前3項課程相近者，其積分得相互採認。

§9積分組成
第3章繼續教育

112.10.12修法生效前網路方式已取得60點均採計

只要達合計積
分，可以部分
課程屬性或類
別積分為０？

► 113.2.15 衛部顧字第1131960168號

一般長照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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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證明文件

有效期限
各效期年度

積分
累計積分

下限
課程名稱

113年6月2日
以前

2 2
原住民族與多元族群
文化敏感度及能力

（原名稱「多元族群文化」）

113年6月3日
以後

1+1 4

原住民族文化敏感度及能力

多元族群文化敏感度及能力

114年 1+1 6

115年 1+1 8

116年 1+1 10

117年 1+1 12

本辦法中華民國112年10月11日修正施

行後，長照人員依第七條規定申請更新

認證證明文件者，其第9條第2項及第3

項繼續教育課程之認定，依下列規定為

之：

一、第9條第2項課程，應包括下列內容：

（一）106年6月3日至111年9月3日修

習課程者：消防安全、緊急應變、傳染

病防治、性別敏感度及多元族群文化。

（二）111年9月4日以後修習課程者：

消防安全、緊急應變、感染管制、性別

敏感度。

二、第9條第3項：

（一）113年6月2日以前更新認證證明

文件者：修習原住民族與多元族群文化

敏感度及能力合計2點。

（二）113年6月3日以後更新認證證明

文件者：修習原住民族與多元族群文化

敏感度及能力，每年至少各1點。

必須適用修正後法規

達一定年限才會有12點

認證證明文件有效期限為114年7月，更新認證時累計至少6點。

計算：113年6月2日以前原住民族與多元族群文化敏感度及能力（原名稱「多元文化族群」）合計2點，

113年至114年之原住民族及多元族群各1點，2年為各2點。

更新認證
均須要有12點？

必須每年學習內化，認證效期內不存在集中單一年度修完概念

可以集中
一次修完
12點？

第3章繼續教育

§9文化積分

◢ 112.12.13衛部顧字第1121963397號

缺113.6.2以前合計2點，可修
「原民」或「多元」獨立課程？ 疫情展延者適用舊制

一般長照人員



課程以線上同步方式（例如直播、視訊或其他方

式）辦理者，學員人數以200名為限，如學員超

過50名，每增加50名學員應安排至少1名課程助

理，且應有講師同步授課、線上簽到（退）及確

核學員在線與否之機制，並輔以多元教學評量方

式評核學員學習成效；課程主題須加註「線上同

步課程」字樣。

指事前預先錄製完成課程內容，放置於機

構之相關網站，不限上課時間，可隨時上

網學習之課程或以非視訊會議軟體透過線

上授課方式辦理；但課後應有線上評量方

式評核學習成效；課程主題須加註「網路

課程」字樣。

5

§11附件2課程實施方式
網路 實體

上限40點 至少80點

第3章繼續教育

外籍機構看護工
沒有網路積分上限？



6113.2.15衛部顧字第1131960168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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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總積分

總積分120點 實體60~80點

2+3=網路課程積分

STEP1

長照人員積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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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判斷實體課程積分夠不夠？

選擇1 基本標準

實體課程已達80點

計算式 :120點-網路最高採40點=實體80點

選擇2 彈性措施

網路課程抵免額度校正
網路抵免上限40點

網路抵免上限60點

長照人員積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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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課程至少84點，計算式：總積分120點 - 至多36點（品質＋倫理＋法規）

倫理、品質、法規各項不為0點，合計至少24點

STEP2 課程屬性組程

長照人員積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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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至少10點

各項不為0點

STEP3 課程類別組程

長照人員積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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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別組成

合計2點 / 合計4點 / 合計6點… 每個「效期年度」年各1點

適用新制
113年6月3日以後認證到期

合計2點＋每年各1點

①+②

符合舊制
113年6月2日以前認證到期

各類文化課程合計2點

①

長照人員積分系統

STE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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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積分、查閱清單確認課程完成時間

如何判斷適用文化敏感度及能力積分符合標準？

☑各類合計達效期年度累積最低標

☑合計2點 113.6.2以前

☑效期年度各1點 113.6.3以後

長照人員積分系統



⎟ ⎟ ⎟ ⎟ ⎟ ⎟

若重新入境採補發，應備齊100點積分完成補發

依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46條第1項第8款至

第11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規定，引進從事機

構看護工作之外國人，除雇主為慢性醫院或設

有慢性病床、呼吸照護病床之醫院外，其認證、

登錄及繼續教育，準用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

第11條、第17條至第19條及第20條規定。

前項人員，每年應完成至少20點之繼續教育課

程，其中應包括消防安全、緊急應變、感染管

制、性別敏感度課程，合計至少4點。

第一項人員領有認證證明文件後，應依第7條規

定檢附同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文件、資料，

及檢具完成相關機關所定多元族群文化能力訓

練之證明文件，辦理認證證明文件更新。

住宿式機構外籍看護工

1  總積分120點

3 課程類別

性別
敏感度

感染
管制

緊急
應變

消防
安全

多元
族群文化能力

≧每年4點

網路 實體 ≧80點 2  實施方式

4  課程類別，分年學習。其他 ≧每年20點

⎟ ⎟ ⎟ ⎟ ⎟ ⎟ ⎟ ⎟ ⎟

4.1 放寬
106~111年採合計數，按跨越年數x20點

放寬期間各類別課程以每年1點計算

112年

4.2 彈性
原結束在臺工作離境後再重新入境

達１年以上＋完成註銷登錄＋勞動部廢聘僱證明20點+20點+20點

出境

第3章繼續教育

§21積分組成

認證有效期限108年8月至114年7月
放寬計80點（108年至112年，4年x20點）＋113年20點＋114年20點

120點

更新認證

109-111老福機構在職訓練20小時抵積分

新舊居留證號,護照號多證號整併積分歸戶

109-111卓越品質提升計畫感控課程抵積分
◢112.12.18衛部顧字第1121963371號
◢ 113.1.30 衛部顧字第1131960155號

13

◢ 112.5.30衛部顧字第1121961490號
入境

更新認證1次為限
20點+20點

◢ 112.9.4衛部顧字第1121962596號
◢ 113.1.30衛部顧字第1131960156號

免備完成繼續教育證明

建議地方政府
透過每年機構
輔導查核督促

4.3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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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限
113年12月30日(含)以前

全放寬計算
6年合計120點

必修課程各達6點(消防、緊急、感染、性別)

多元族群文化及能力6年達1次(堂)

逾期更新
申請更新日前6年合計120點

必修課程各達6點(消防、緊急、感染、性別)

多元族群文化及能力6年達1次(堂)

是

否
112年以後起算

效期年度
是否每年20點

部分放寬計算
111年以前效期年度 O年*20點

必修課程O年*各1點(消防、緊急、感染、性別)

多元族群文化及能力6年達1次(堂)

是

否

總結放寬結果

112.12.31~113.12.30111.12.31~112.12.30

效期年度第6年
此時此刻

效期年度第5年
適用合計積分

為什麼可以全放寬計算？

回補



外籍看護工結束在
台工作離境後再重
新入境補發或更新

16

應同時具備下列條件，方可免

備完成繼續教育之證明文件，

提出更新申請，每人僅限1次

(一) 離境後達1年以上再次來臺

(二) 原登錄住宿式機構已依規

定於異動30日內向地方政府辦

理登錄註銷並完成備查

(三)提供勞動部廢止聘僱函
◢113.1.30衛部顧字第1131960156號函

原則依下列一般補發或更新方式辦理，特殊情形可選擇限 次更新方式：

未逾原認證證明文件所載有效期限，維持原認證所載之有效日期，應備妥

前次入境辦理認證生效後，每年 點積分證明 例如 曾經入境 個月從事機

構看護工作後出境，過 年後入境，補發認證所需積分為 點乘以 年，合

計 點 至未滿 年效期年度免計算積分。倘積分不足者，須補足所缺積分，

始得補發長照人員認證證明文件。

逾原認證有效期限者，更新認證前需備妥申請日往前推算 年期間所累積

之 點積分，而新核發證明文件之有效期限為申請日往後推算 年之前 日。

【移工聘僱期滿離境備查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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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標準 放寬標準
含111年以前效期年度可採合計積分檢視

未含111年「效期年度」仍需單獨檢視

STEP1
切換各效期年度檢視

每年20點、必修課積分
符合每年20點

長照人員積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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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符合標準 各類別不為0點 合計4點

長照人員積分系統



設定6年效期區間採放寬標準必修課各6點

實體課程至少60-80點

５

文化及能力不為0點 合計至少120點

STEP2
總積分組成

長照人員積分系統

19



使用放寬標準文字註記
疫情期間老人福利機構在職訓練時數抵免109-111年STEP3

長照人員積分系統

20



使用放寬標準如何計算
總積分數、必修課程積分數視為各別獨立標準，逐項檢核，按效期年度加計

最優於長照人員更新認證證明文件計算分方式為原則

核實列計

4.8點

＋1

＋1

＋1

＋20

＋1

＋1

＋1

＋20

＋1

長照人員積分系統

21



未完成整併歸戶
重複發證導致認證整併未歸

戶，建議先以首張發證之證

號查詢完整積分，透過效期

重疊區間可共用積分功能，

仍看得到如同整併的效果。

申請整併ID
說明歸戶護照號、新或舊居留證號

單一認證
整併後積分將歸戶在現行

持有單一認證字號長照人

員認證證明文件

外國籍長照人員證號整併積分歸戶STEP4 以護照號、新或舊居留證號，換發長照認證、參加數位學習平臺或報名坊間繼續教育訓練課程

22



長照人員（一般） 外籍機構看護工

課程屬性 X

課程類別

實施方式

總積分

積分標準一不同“就業途徑”不一樣

專業課程 >84點～

倫理、品質、法規 >24點，<36點

消防安全、緊急應變、感染管制、性別敏感度

合計10點 / 6年 合計4點 / 每年

多元族群、原住民族文化敏感度及能力 多元族群文化能力

各1點 / 每年 訓練1次 / 6年

120點 / 6年

20點 / 每年

網路課程上限40點～60點

總複習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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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教育證明文件

24



積分申請者 認可單位 積分系統

開課單位

個人申請

開課審查

成果報告名冊

實地抽查

數位學習平臺

1日/每月匯出

收件30日內上傳

前提全體資料正確

每日更新

長照人員繼續教育積分取得管道

超過30日異常

完訓30日內

系統未見積分尚屬正常現象

數位化處理為原則 登載系統始視為有效積分 目前僅存3種紙本證明

系統未入積分
填寫切結書取代

25



# 部分學員完訓資料不完整，

認可單位退件開課單位補正中

# 長照人員積分系統建置前已審認，

惟遺漏未匯入之積分

紙本證明 1
地方政府可致電向該課程認可單位確認，

該人員是否已經審認通過認列積分

認可單位 積分系統

開課審查

成果報告名冊

實地抽查

收件30日內上傳

前提全體資料正確

每日更新

開放情境

自110年開放查詢

26



未列入長照人員繼續教育積分

照顧服務員資格訓練、長照共同訓練課程（Level I）、高負荷家庭照顧者教育訓練

顯示「通過」
確認身分

上課時間超過1個月未入積分，請民眾逕洽系統客服處理02-89781101

# 數位學習平臺近1個月內通過課程

現場操作登入平臺

紙本證明 2開放情境

27



確認課程時間落在有效期間

醫事人員與長照人員均需修習之共同要求、且較無醫事及長照議題差異課程內容

含「感染管制」、「性別敏感度(性別議題)」，以及課程屬性「專業倫理」

其餘開課單位同步申請長照人員繼續教育積分審查，或事後個人申請抵免

符合抵免項目代碼

＃醫事人員繼續教育課程相近抵免

紙本證明 3
開放情境

◢ 113年5月31日衛部顧字第1131961568號函

28



目的是提供勞動部「移工留才久用方案」開放外國人從事中

階技術工作，其中技術條件「完成20小時教育訓練課程」證

明文件。

為什麼列印證明未顯示積分是否達標準？

若進一步調整…自動判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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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資訊均放置衛福部長照專區

113年6月20日衛部顧字第113196151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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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積分查詢問題
長照人員繼續教育積分凡經過認可單位審核完成後均會建立檔案，長

照人員可透過「衛生福利部長照機構暨長照人員相關管理資訊系統」

長照人員繼續教育積分查詢服務，掌握自身繼續教育學習情形及統計，

系統並不因個人認證證明文件（長照小卡）更新而消除紀錄，且可自

行設定查詢之起迄時間，以了解該時段區間累計之繼續教育積分數。

31



申請更新日前6年120 點

逾期
更新

逾期更新、展延更新自設效期區間

有效期限內
更新認證

逾有效期限
更新認證

「繼續」從事長照服務

「曾」實際提供長照服務

一般
更新

約6~7年120點

6年120點

⎟ ⎟ ⎟ ⎟ ⎟ ⎟ ⎟ ⎟ ⎟ ⎟ ⎟ ⎟

展延
更新

約5~6年120點

「曾」實際提供長照服務

6年120點

有效期限112年6月2日至113年6月1日展延至113年6月2日至114年6月1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到
期
日

申
請
日

申
請
日

申
請
日

到
期
日

到
期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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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人員更新認證
後之積分起算方式

更新後之認證證明文件有效

期限為「原認證證明文件所

載有效期限加計6年」，而累

積積分之日期將自申請更新

認證證明文件之日起算至新

認證證明文件有效期限113.5.29衛部顧字第1131961312號

為使長照人員便於規劃自身專業發展及持續教育計畫，長照

人員認證證明文件更新效期後之繼續教育積分累算期間方式，

參照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相關規定，得自認證更新

之日後，即可累積計算繼續教育積分，毋須至該認證證明文

件第 年屆滿次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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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問題1：展延、逾期、更新後認證自訂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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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兩張認證重疊區間111年2月1日至112年6月2日期間，修習原住民族文化敏感度及能力課程積分2點，對不同資格長照人員，均是長照人員

在提供服務時的重要基礎，可共用積分。若在110年完成失智症照顧服務20小時訓練課程（20點），因居家服務督導員認證尚未生效，故該

積分僅在照顧服務人員認證發生效力，然因完成特殊訓練而具備服務失智症者資格，可延續至擔任居家服務督導員身分，免重訓。

長照人員身分 認證有效期間

照顧服務人員 106.6.3              ~  112.6.2

居家服務督導員 111.2.1~ 117.1.31

認證效期重疊 111.2.1 ~ 112.6.2

不同長照人員認證

繼續教育積分共用條件
不同類型長照人員認證證明文件，如繼續教育積分完成時間，落在每張認證證明文件的有效

期間之內，原則該繼續教育學分各張認證證明文件均可計算其6年應完成120點繼續教育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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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如何查詢不同類別認證
共用繼續教育積分？

查詢問題2

36



37

常見積分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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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放寬事項

112年5月30日

衛部顧字第1121961490號

一 首年屆期者採合計120點更新認證

二 疫情期間老人福利機構在職訓練時數抵免

三 疫情期間護理之家、精神護理之家及依長期照顧服務

法設立住宿式機構之品提升卓越計畫感控時數抵免

四 多證積分整併歸戶

112年12月18日

衛部顧字第1121963371號
更新認證積分放寬跨年度審認

113年1月30日

衛部顧字第1131960155號
更新認證積分放寬跨效期年度審認

113年1月30日

衛部顧字第1131960156號
結束在臺工作後重新入境之更新認證條件放寬

外籍機構看護工之長期照顧服務人員
繼續教育積分放寬措施一覽表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疫情影響及

配合防疫政策需要，各類長

期照顧服務人員認證證明文

件有效期限介於112年6月2

日至113年6月1日者，統一

逕予展延1年（112年3月9

日 以 衛 部 顧 字 第

1121960128號函）

疫情展延同等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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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
上架

原住民族文化敏感度及能力 多元族群文化敏感度及能力

長期照顧專業人員數位學習平臺
常態修習課程每年重新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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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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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具多重長照人員資格認證者，若其一認證無

實際提供長照服務，可拒絕辦理更新認證嗎?

A

多類別認證
QA10

依本辦法第6條規定，長照人員應於認證證明文件有效期間為6年，登

錄其提供服務之長照服務單位或實際提供長照服務，始得申請認證證

明文件更新。具多重資格認證者，於各認證證明文件有效期間屆滿後，

有繼續從事長照服務必要者，得擇一實際提供長照服務之證明文件申

請認證更新。【摘自問答集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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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因疫情延長認證更新，展延這一年，
需要修習下一張認證的20積分嗎？

A
例如113年更新認證所需積分120點 （原應為106年至112年計120點），其中

10點來自第7年 （113年）之積分，則第7年（113年）仍需另備齊積分20 點，

以應對該外籍機構看護工來台工作第12年底（118年）屆滿時，換發第13年至

18年之認證更新。【摘自問答集11.5】

更新認證後注意事項（外籍機構看護工）

＼展延，不等於免除下一張認證應備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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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受疫情影響經政府統一逕予展延1年，認證
更新後的效期為何？新認證積分又如何計算？

A

QA10

例如應於112年6月3日有效期限前更新認證，經自動展延後，可遲至113年6月2日申

請更新認證，但新領認證的有效期限維持118年6月3日，不因展延更新認證而延長下

一張認證應更新日期。

延期更新者若因原效期內繼續教育積分不足，可使用第7年（即新認證證明文件的第

1年）的積分以補足原認證證明文件之積分，經地方政府核准更新認證後，用於填補

原認證證明文件之積分不予累計至新認證證明文件期間之積分。【摘自問答集4.9】

更新認證後注意事項

＼第７年仍需備文化敏感度及能力各１點積分，下一次更新認證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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